
股票简称
：

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０１

编号
：

２００９

—

００８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

乐昌兆盈新材料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优化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非电产业结构，集中精力做好公司电力主营业务，进

一步壮大公司的电力主营业务规模。 公司控股子公司乐昌兆盈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兆盈公司）与广东

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方锆业公司）签订《资产受

／

转让协议书》（下称协议），按照协议约定，

兆盈公司同意将资产作价

９５００

万元转让给东方锆业公司， 东方锆业公司同意按上述价格受让资产，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董事人数

９

人，同意

９

人），兆盈公司召开股东会，以书面

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出售资产的行为。本次资产出售已征得兆盈公司债权人的同意。公司董

事会、兆盈公司股东会和东方锆业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协议生效。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东方锆业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锆制品生产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主

要办公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莱美路宇田科技园，法定代表人：陈潮钿，注册资本：

６

，

９１２

万元，营业

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２００６０９８

，第一大股东：陈潮钿。

（二）公司与东方锆业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对方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０８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０

亿元，净利润

２

，

５３３．１９

万元，截

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东方锆业公司资产

４．５１

亿元，负债

２．１４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２．３７

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兆盈公司前身是公司乐昌锆制品厂，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对乐昌锆制品厂进行了改组，组建了兆盈公司。 兆盈公司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以乐昌锆制品

厂资产和现金出资

７

，

３８５

万元，所占股权比例为

９２．３１％

，为第一大股东。 兆盈公司主要生产氯氧化锆和

五水偏硅酸钠等产品。

受生产工序工艺控制水平比较薄弱，锆回收率低、原材料消耗高及产品单一、市场开拓未能取得有

效突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重组前的乐昌锆制品厂经营一直不够理想。 虽经努力，重组后兆盈公司生产

经营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亏损。 本次出售资产前， 兆盈公司已将资产出租给东方锆业公司经营。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兆盈公司资产

１１０６７．３７

万元，负债

５００１．６７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６

，

０６５．７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兆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

，

２０６

万元，利润

－１

，

５９６

万元。

本次转让资产范围：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兆盈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厂房、办

公楼、生产设备以及生产附属设施。 兆盈公司所转让资产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担保、抵押、质押、查封和冻

结的情形。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兆盈公司货币资金和账面应收债权

２

，

２１６．０７

万元，债务

５

，

００１．６７

万元。兆盈

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

９

，

５００

万元， 加上货币资金和账面应收债权， 扣减债务后， 预计剩余

６

，

７１４．４０

万元。 上述剩余款扣除资产转让税费后按兆盈公司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兆盈公司清理债权债

务后注销。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兆盈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帐面原值

７

，

３８５

万元，净值

５

，

５９９．２５

万元。 预计公司可分得的款项大于公司对兆盈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帐面净值，本次出售资产对公司利润贡

献预计在

２００

万元左右。

（二）转让资产的评估情况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湖北万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资产进行

了评估，评估结果：资产价值

９

，

３１４．８４

万元。 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

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房屋建筑物类合计

３

，

８４３．９７ ３

，

０３２．２８ ４

，

２６４．００ ２

，

８９２．４９ －１３９．７９ －４．６１

－－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２

，

８３３．３９ ２

，

２２２．０４ ３

，

１４３．２５ ２

，

０７４．４０ －１４７．６４ －６．６４

－－

固定资产

－

构筑物及其

他辅助设施

１

，

０１０．５９ ８１０．２４ １

，

１２０．７４ ８１８．０９ ７．８５ ０．９７

设备类合计

８

，

５９８．３９ ５

，

０７５．２４ ８

，

９５７．６６ ５

，

６５８．８１ ５８３．５７ １１．５０

－－

固定资产

－

机器设备

８

，

５２４．５４ ５

，

０４１．５９ ８

，

８９０．４７ ５

，

６２６．６１ ５８５．０２ １１．６０

－－

固定资产

－

车辆

２８．３８ １０．８８ ２５．４９ １０．２０ －０．６８ －６．２６

－－

固定资产

－

电子设备

４５．４７ ２２．７７ ４１．７０ ２２．０１ －０．７７ －３．３６

无形资产

７４３．７７ ７４３．７７ ７６３．５４ ７６３．５４ １９．７７ ２．６６

－－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７４３．７７ ７４３．７７ ７６３．５４ ７６３．５４ １９．７７ ２．６６

固定资产合计

１３

，

１８６．１４ ８

，

８５１．２９ １３

，

９８５．２０ ９

，

３１４．８４ ４６３．５５ ５．２４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协议主要条款

１

、转让资产的范围：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兆盈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厂房、办

公楼、生产设备以及生产附属设施。

２

、转让资产作价：

９５００

万元。

３

、支付时间及方式：

（

１

）协议生效一个月内东方锆业公司现金支付总价款的

３０％

，即

２

，

８５０

万元；

（

２

）转让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证办妥后的三个月内东方锆业公司现金支付总价款的

７０％

，即

６

，

６５０

万元。

４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取得兆盈公司股东会和东方锆业公司董事会同意的决议后即生效。

（二）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本次出售资产作价，以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参

考依据，由兆盈公司、东方锆业公司协商确定。

（三）交易标的的交付和过户

所有权转移时间确认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鉴于兆盈公司、东方锆业公司执行《经营性资产租赁协

议》中已移交本协议标的，本协议签订时即视同兆盈公司、东方锆业公司已经办理资产移交手续，兆盈公

司、东方锆业公司同意不再另行移交。

兆盈公司应在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办理完毕须变更产权登记的资产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东方锆

业公司予以协助。

五、本次出售资产无其他安排。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转让兆盈公司资产的目的是为了优化公司的非电产业，以腾出时间、精力抓好公司电力主

营业务。

（二）通过出售资产，获得资金用于发展公司的电力主营业务，以壮大公司电力主营业务规模。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和兆盈公司股东会决议。

（二）《资产受

／

转让协议书》

（三）《评估报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３９

、

２０００３９

股票简称
：

中集集团
、

中集
Ｂ

公告编号
：

ＣＩＭＣ ２００９

—

０１７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香港《大公报》，同时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公

告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０９

—

０１４

）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３．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路八号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召集人：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王宏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

９７

人，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３８０

，

８７２

，

４８８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５１．８６％

。

２．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５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４３３

，

５１０

，

６１５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２８％

；

３．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９２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９４７

，

３６１

，

８７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５．５８％

。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会议以普通决议通过了议案一、议案二和

议案三。

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中集集团向安瑞科能源装备控股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并认购其股份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

）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３８０

，

８７２

，

４８８ １

，

３８０

，

８１７

，

６８８ ９９．９９６ ０ ５４

，

８０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４３３

，

５１０

，

６１５ ４３３

，

５０９

，

６１５ ９９．９９９ ０ １

，

０００

与会

Ｂ

股股东

９４７

，

３６１

，

８７３ ９４７

，

３０８

，

０７３ ９９．９９４ ０ ５３

，

８００

（二）《关于提名补选吕世杰先生为代表股东的监事的候选人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

）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３８０

，

８７２

，

４８８ １

，

３７７

，

２８４

，

７８８ ９９．７４ ３

，

５８６

，

７００ １

，

００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４３３

，

５１０

，

６１５ ４３３

，

５０９

，

６１５ ９９．９９９ ０ １

，

０００

与会

Ｂ

股股东

９４７

，

３６１

，

８７３ ９４３

，

７７５

，

１７３ ９９．６２ ３

，

５８６

，

７００ ０

（三）《关于提名补选黄倩如女士为代表股东的监事的候选人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

）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１

，

３８０

，

８７２

，

４８８ １

，

３７７

，

２８４

，

７８８ ９９．７４ ３

，

５８６

，

７００ １

，

０００

与会

Ａ

股股东

４３３

，

５１０

，

６１５ ４３３

，

５０９

，

６１５ ９９．９９９ ０ １

，

０００

与会

Ｂ

股股东

９４７

，

３６１

，

８７３ ９４３

，

７７５

，

１７３ ９９．６２ ３

，

５８６

，

７００ 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２．

律师姓名：孔雨泉 孙林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贵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３９

、

２０００３９

股票简称
：

中集集团
、

中集
Ｂ

公告编号
：［

ＣＩＭＣ

］

２００９

—

０１８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二〇〇九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第

４

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以下决议：

补选吕世杰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长，任期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止。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４５

、

２０００４５

证券简称
：

深纺织
Ａ

、

深纺织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８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控公司”）通知，截止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收

市，投控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２

，

６２１

，

１０４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０７％

。

投控公司目前持有深纺织

Ａ

股票

１４６

，

１００

，

６５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５９．６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９

，

６３５

，

０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９３％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１８３．１９ ０．７５％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７８．９２ ０．３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深圳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４

，

８７２．１７ ６０．６７％ １４

，

６１０．０６ ５９．６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２５．６２ ５．００％ ９６３．５１ ３．９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

，

６４６．５５ ５５．６７％ １３

，

６４６．５５ ５５．６７％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

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
：

ＳＴ

赛格
、

ＳＴ

赛格
Ｂ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５８

、

２０００５８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

—

０３５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有限售条件股份

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１０

，

３６８

，

０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２６．８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根据经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ＳＴ

赛格、深赛格）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的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向流通

Ａ

股股东转增股本，流通

Ａ

股股东

每

１０

股获得

４．６４４５

股的转增股份，共计获得转增股份

４０

，

２３３

，

５５６

股，非流通

Ａ

股股份以

此获得上市流通权。 流通

Ａ

股股东所获得的转增股本中，扣除其因公司股本扩张而应得的

６

，

９９７

，

０５４

股外，其余

３３

，

２３６

，

５０２

股为非流通

Ａ

股股东定向向流通

Ａ

股股东安排的对价股

份。 按照《股权分置改革备忘录第

２

号———信息披露（

１

）》的计算口径，以本次转增后的流通

Ａ

股

９３

，

６２３

，

２９２

股为基数，本次定向转增相当于流通

Ａ

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５５

股的对价

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承诺情况

本公司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作出相

关法定承诺，无追加承诺。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

情况

１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

限公司

原非流通

Ａ

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 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

易或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持股

超过

５％

的原非流通

Ａ

股股东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

Ａ

股股份，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

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

百分之十。

均履行承诺

2

广州福达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上表中承诺内容应该包括原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承诺及所有的

追加承诺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１０

，

３６８

，

０９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２６．８１％

，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股）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限售

股份总

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量

（股）

１

深 圳 市

赛 格 集

团 有 限

公司

１５８

，

８７９

，

７６６ １５８

，

８７９

，

７６６ ７５．５２ ２７．６６ ２０．２４％ １０２

，

９２９

，

８３３

２

广 州 福

达 企 业

集 团 有

限公司

５１

，

４８８

，

３３２ ５１

，

４８８

，

３３２ ２４．４８ ８．９６ ６．５６％ ５１

，

４８８

，

３３１

合计

２１０

，

３６８

，

０９８ ２１０

，

３６８

，

０９８ １００ ３６．６２ ２６．８１％ １５４

，

４１８

，

１６４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

股

１５８

，

８７９

，

７６６ ２０．２４ －１５８

，

８７９

，

７６６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

人持股

５１

，

４８８

，

３３２ ６．５６ －５１

，

４８８

，

３３２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

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７．

内部职工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８．

高管股份

３５

，

４６４ ０．０１ ０ ３５

，

４６４ ０．００５

９．

机构投资者

配售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２１０

，

４０３

，

５６２ ２６．８１ －２１０

，

３６８

，

０９８ ３５

，

４６４ ０．００５

二、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１

、 人民币普通

股

３２７

，

９３４

，

１３０ ４１．７８ ＋２１０

，

３６８

，

０９８ ５３８

，

３０２

，

２２８ ６８．５９

２

、 境内上市外

资股

２４６

，

４６１

，

３１８ ３１．４０ ０ ２４６

，

４６１

，

３１８ ３１．４１

３．

境外上市外

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５７４

，

３９５

，

４４８ ７３．１９ ＋２１０

，

３６８

，

０９８ ７８４

，

７６３

，

５４６ ９９．９９５

三、股份总数

７８４

，

７９９

，

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７８４

，

７９９

，

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

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深圳市赛格

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３７

，

３５９

，

６６６ ３０．２４４７ ７８

，

４７９

，

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８

，

８７９

，

７６６ ２０．２４％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２

日实施了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公司以总

股 本

７８４

，

７９９

，

０１０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发红利

０．２５

元

（含税）。本次分红

派息事宜不涉及

股本变动。

2

广州福达企

业集团有限

公司

129,968,232 16.5607 78,479,900 10.00 51,488,332 6.56%

合计

３６７

，

３２７

，

８９８ ４６．８１ １５６

，

９５９

，

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１０

，

３６８

，

０９８ ２６．８１％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

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提示性公告》的

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总数量

（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

当时总股本的比

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６３ ８３

，

３８９

，

９５０ １０．６２５６

２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１ ３９

，

２３９

，

９５０ ５．００

３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２ ５７

，

８０３

，

４６８ ７．３６５

４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１ ２０

，

６７６

，

４３２ ２．６３

六、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认为：

经核查，截至保荐机构核查意见出具日，作出承诺的

ＳＴ

赛格限售股份持有人未有违反承

诺情况发生。

ＳＴ

赛格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此次部分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ＳＴ

赛格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

１６

号———解除限售》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果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未来

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

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

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８８

证券简称
：

盐田港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２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２４５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２．４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１６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３３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办法

（一）咨询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海港大厦

１９１３

室

（二）咨询联系人：林伟鑫

（三）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２９０１８０

（四）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２９０９３２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224 0� � � � � � � � �

证券简称
：

威华股份 编号
：

2009- 01 9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09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2009

年

5

月

14

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0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0,669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1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0.9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息日、红利发放日

权益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26

日

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29

日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29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

2009

年

6

月

2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息均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代

派的股息将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

账户。

五、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分红派息后，公司股份情况无变动。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点：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17

楼

咨询电话：

020-87551736

、

87551761

传真电话：

020-87551329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６０

证券名称
：

伊立浦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８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举行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简伟文先生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根据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转增后公司股本总计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 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做

出如下修改：

一、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现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二、原第二十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９

，

００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

３

，

０００

万股：

股 东 名 称 认购股数（万股） 比 例

发起人股东：

立邦（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４

，

７９２．５ ３９．９４％

佛山市南海伊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３８５ １９．８８％

佛山市南海伊拓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２２．５ １５．１９％

发起人股东小计

９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社会公开募集股东：

社会公众股股东

３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１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现修改为：第二十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５

，

６００

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１１

，

７０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

３

，

９００

万股：

股 东 名 称 认购股数（万股） 比 例

发起人股东：

立邦（香港）实业有限公司

６

，

２３０．２５ ３９．９４％

佛山市南海伊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５ １９．８８％

佛山市南海伊拓投资有限公司

２３６９．２５ １５．１９％

发起人股东小计

１１

，

７００ ７５．００％

社会公开募集股东：

社会公众股股东

３

，

９００ ２５．００％

合 计

１５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

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三、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

＞

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四、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

请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不

超过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不

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

请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不

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蓝海实业有限公司向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

司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港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特此公告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６０

证券名称
：

伊立浦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９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召

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松夏工业园工业大道西 公司一楼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蓝海实业有限公司向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港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

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公司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证明书、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须持法定代表人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

２

） 个人股东登记。 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佛山市南海区

松岗松夏工业园工业大道西），信函请注明“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字样。

联系人：陈国辉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８８３７４３８４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７－８８３７４９９０

（传真请注明：转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编：

５２８２３４

五、其他

１

、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松夏工业园工业大道西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联系人：陈国辉

电话：

０７５７－８８３７４３８４

传真：

０７５７－８８３７４９９０

邮编：

５２８２３４

２

、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受托人签名：

注：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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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

股票代码
：

002005�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德豪润达 编号
：

2009- 53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

在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1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3,246,900

股，占公司总股份

323,200,000

股的

38.13%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冬雷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

123,

246,9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林晓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

000023� � � �

证券简称
：

深天地
A � � � �

公告编号
：

2009- 01 9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因我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

造成重大影响，我公司已申请股票自

2009

年

6

月

11

日起停牌。

目前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对我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开展相关尽职调查工作以及对相关方案进行论证，公司

董事会特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